
 

各 位 持 牌 人 ：  
 

有 關 ：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、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及  
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的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 

 
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（ 「 監 管 局 」 ） 提 醒 各 持 牌 人 ， 香 港
房 屋 委 員 會 （ 「 房 委 會 」 ） 就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的 文 件 作 出
了 修 訂 ， 請 留 意 下 述 各 點 ：  
 
(A)  擴 展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第 二 市 場 至 白 表 買 家 的 計 劃  

  
1.  若 干 白 表 買 家（ 配 額 上 限 為 5,000）有 資 格 購 買 第 二

市 場 計 劃 下 的 單 位 。  
 

2.  房 委 會 會 向 白 表 買 家 發 出 一 份 不 同 的 「 購 買 資 格 證
明 書 」 （ 「 證 明 書 」 ） 。 現 有 的 證 明 書 將 分 別 由 為
綠 表 買 家 及 白 表 買 家 而 設 的 兩 款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所
取 代 。  
 

(B)  出 售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 
 

3 .  由 於 房 委 會 與 其 他 天 頌 苑 住 宅 單 位 的 業 主 就 有 關 繳
付 管 理 費 的 爭 議 至 今 仍 未 解 決，房 委 會 已 在 出 售「 指
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（ 該 些 單 位 的 清 單 見 附 件 A） 的 銷
售 文 件 中 加 入 了 特 別 條 款 ， 其 中 包 括 房 委 會 會 就 某
些 申 索 對 買 家 及 其 業 權 繼 承 人 作 出 彌 償 。 房 委 會 亦
為 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於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的 出 售 製 定
了 一 套 特 定 的 標 準 銷 售 文 件 ， 包 括 臨 時 買 賣 合 約
（「 特 別 臨 約 」）在 內，並 加 入 了 類 似 的 特 別 條 款 。
 
在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下 出 售  
 

4.  除 非 收 到 房 委 會 另 發 書 面 通 知 ， 否 則 持 牌 人 須 使 用
「 特 別 臨 約 」 （ 即 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的 臨 時 買 賣
合 約 ， 見 附 件 C） 處 理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下 的 「 指 定 天
頌 苑 單 位 」 買 賣 。 而 在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處 理 「 指 定 天
頌 苑 單 位 」 以 外 的 其 他 單 位 的 買 賣 時 ， 則 應 使 用 一
般 在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下 訂 明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格 式 （ 即
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以 外 的 其 他 單 位 的 臨 時 買 賣 合



 

約 ， 見 附 件 B） 。  
 
在 公 開 市 場 出 售  
 

5 .  至 於 在 公 開 市 場 出 售 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， 則 應 在
其 銷 售 文 件 中 ， 包 括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（ 「 公 開 市 場 臨
約 」 ） 在 內 ， 加 入 類 似 的 特 別 條 款 ， 以 令 有 關 的 交
易 可 享 有 前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房 委 會 的 彌 償 保 障 。  
 

6 .  由 於 「 公 開 市 場 臨 約 」 大 多 透 過 地 產 代 理 的 安 排 而
簽 訂 ， 持 牌 人 應 留 意 ， 在 繳 付 管 理 費 的 爭 議 仍 未 解
決 前 ， 應 在 「 公 開 市 場 臨 約 」 內 加 入 前 述 的 特 別 條
款 。  
 

7 .  持 牌 人 應 敦 促 買 賣 雙 方 在 簽 訂 任 何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之
前 ， 先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， 以 便 他 們 得 以 知 悉 有 關 合 約
條 款 的 含 義 及 相 關 風 險 。  
 

(C)  《 印 花 税 條 例 》 的 修 訂  
 

9.  房 委 會 已 修 訂 適 用 於 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的 臨 時 買
賣 合 約 （ 即 附 件 C） 及 「 指 定 天 頌 苑 單 位 」 以 外 的
其 他 單 位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（ 即 附 件 B） 內 有 關 繳 納
印 花 稅 的 條 文 。 持 牌 人 可 即 時 採 用 （ 但 由 2013 年 7
月 1 日 起 則 必 須 採 用 ） 這 兩 份 合 約 文 件 。  
 

 
 隨 函 同 時 附 上 房 委 會 於 2013 年 5 月 21 日 發 出 的 信 函
（ 僅 具 有 英 文 函 件 ） ， 以 供 各 持 牌 人 參 考 。  
 
 持 牌 人 如 就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 致 電 房 委 會
(電 話 ： 3162 0680） 查 詢 。  
 
 

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 
 
2013 年 6 月 3 日  

http://www.eaa.org.hk/Portals/0/Sections/CC/2013_June/letterFromHSdated21May2013.pdf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